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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女士：  
 

《 2005年為僱員權益作核證 (中醫藥 ) 
(雜項修訂 )條例草案》  

 
  本人就《 2005年為僱員權益作核證 (中醫藥 )(雜項修訂 )條例草
案》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下稱 “修正案 ”)擬稿的修訂本致函閣下。  
 

隨文附上本人對條例草案第 23(e)及 25(3)條 (《肺塵埃沉病
(補償 )條例》 (第 360章 )擬議第 12(4)及 12B(3)條 )的建議，詳情於文中標
明。  

 
《肺塵埃沉病 (補償 )條例》擬議第 12B(3)(ac)條的目的似乎是

訂明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可向符合資格的人尋求協助，以確

定是否符合法定規定。有見及此，本人以為， (向該等合資格的人 )“尋
求意見 ”是否較修正案擬稿中使用 (向該等合資格的人 )“求證 ”的字眼恰
當，因為 “求證 ”一般指尋求用以確定某些事情的真實性及正確性的事
實或證據。  
 
  謹請閣下在法案委員會下次會議日期 (即 2006年 4月 4日 )或該
日前以中、英文作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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